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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对外投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12月15日与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基金管理人，以下简称“上海湖杉” ）、苏州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以下简称

“苏州湖杉”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江苏帝奥微” ）及上海豆伴互联

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有限合伙人，以下简称“上海豆伴” ）签署了《帝奥微湖杉（嘉兴）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以下简称“《合伙协议》” ），公司以新增入伙的方式成为帝奥微湖杉

（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本合伙企业”或“本基金” ）的合伙人。

本合伙企业目标认缴总规模为人民币30,000元，但不超过40,000万元，具体以实际募集情况为准。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合伙企业的基金份额，其余将由其他合伙人

和/或后续募集合伙人认缴并实际缴纳，具体以后续实际募集情况为准。

公司本次参与投资产业基金暨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广州视

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

关规定，本次交易已经公司董事长审批通过，未达到公司董事会、股东会的审批权限。

二、合伙企业基本情况

（一）基金管理人：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宝山区金石路1688号7-088

法定代表人：苏仁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9320843998P

成立日期：2014年11月06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信息：苏仁宏，认缴出资额7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70%；陈春兰，认缴出资额300万元人民

币，出资比例30%。 实际控制人为苏仁宏。

主要投资领域：半导体产业链等。

上海湖杉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 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20294。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性质：有限合伙企业

注册资本：5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苏州工业园区苏虹东路183号东沙湖基金小镇10幢217-02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苏仁宏)

成立日期：2021年1月29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

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

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构成及持股情况说明： 上海湖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额400万元人民币， 出资比例

80%；陈春兰，认缴出资额100万元人民币，出资比例20%。 实际控制人为苏仁宏。

（三）有限合伙人：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4,75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南通市崇州大道60号南通创新区紫琅科技城1号楼12层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港澳台投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鞠建宏

成立时间：2010年2月5日

经营范围：设计、生产、销售高性能集成电路芯片；经营本公司自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商品管理，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

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有限合伙人：上海豆伴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村路231号2单元3层328室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周鉴东

成立时间：2015年7月15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金融信息服务（除金融业务），接受金融机构委托从事金融信息技术外包、金

融业务流程外包，从事金融软件、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计算机软

件的销售，计算机数据处理，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兼并重组策划，利用自有媒体发布广告，财务咨

询，企业管理咨询。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上述合伙人均非失信被执行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或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持股5%

以上的股东、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及利益安排。

基金管理人上海湖杉、执行事务合伙人苏州湖杉均受同一控制人控制或由其管理，系一致行动人。

除此之外，上述合伙人之间不存在其他一致行动关系。

三、基金基本情况暨《合伙协议》主要内容

（一）基金名称：帝奥微湖杉（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二）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三）管理费：本合伙企业投资期内的管理费率为2%/年，退出期（不含延长期）内管理费费率为已

投未退项目投资成本的1.5%/年，延长期内的管理费费率为0%/年。

（四）基金规模、出资方式和出资进度：

本合伙企业目标认缴总规模为人民币30,000元，但不超过40,000万元，具体以实际募集情况为准。

所有合伙人之出资方式均以人民币现金出资。

各有限合伙人原则上分两笔出资， 其中首笔出资的出资比例原则上为各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

的50%， 后期出资的出资比例为50%， 但普通合伙人有权根据本合伙企业的用款需求确定各笔出资时

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首次募集基金各合伙人均已完成其首笔实缴出资（对应实缴出资总金额为人

民币5,000万元）；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5,000万元认购合伙企业的新增基金份

额，尚未完成首笔实缴出资；其余将由其他合伙人和/或后续募集合伙人认缴并实际缴纳，具体以后续实

际募集情况为准。

合伙人名称 合伙人性质

认缴出资额

（万元）

实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比例

苏州湖杉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普通合伙人 1,000 500 6.67%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 0 33.33%

江苏帝奥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6,000 3,000 40.00%

上海豆伴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 1,500 20.00%

合计 15,000 5,000 100.00%

注：如后续有新进合伙人入伙或合伙人出资额变动，本基金的合伙人的出资额及出资比例以实际工

商变更登记为准。

（五）基金存续期限：投资期 2�年（基金成立日起算）。 退出期为投资期届满之日起 4�年，经普通

合伙人决定，退出期可延长 2�次（每次 1�年）；此后经基金咨询委员会同意，退出期可做延长。 退出期

（含延长期）届满日后，本合伙企业即进行清算。

（六）会计核算方式：基金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单独编制财务报表。 本基金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七）投资领域：主要对AI及半导体产业链的相关企业进行组合投资；主要投资阶段为中后期项目。

（八）管理模式:

1、管理和决策机制

本合伙企业设立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由3名委员组成，全部由管理人提名并任命。投资

决策委员会会议由普通合伙人负责召集，所有投资决策事项需经2名成员以上（含2名）表决通过。

此外， 经普通合伙人授权， 特定有限合伙人将有权委派代表作为投资决策委员会的观察员参加会

议，观察员仅对表决事项享有建议的权利，不享有表决权。

2、各投资人的合作地位及权利义务

（1）执行事务合伙人

执行事务合伙人对外代表本基金并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有权决定、执行合伙企业的投资

及其他业务；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决定合伙企业取得、拥有、管理、运用、维持和处分合伙企业的资产；代

表合伙企业行使作为被投资企业的股东或相关权益人所享有的权利；聘用或解聘专业人士、中介及顾问

机构为本合伙企业提供服务等。

（2）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对于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3）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有限合伙人不执行本合伙企业的

合伙事务，不得对外代表本合伙企业。任何有限合伙人均不得以本合伙企业名义进行活动、交易和业务，

不得代表本合伙企业签署文件，亦不得从事其他对本合伙企业形成约束的行为。

3、收益分配机制

本合伙企业的“可分配现金收入” ，除经合伙人会议同意用于再投资外，原则上应于收到该等可分

配现金收入后的六十（60）日内按如下原则和顺序进行分配，但如可分配现金收入累计不足人民币200

万元的，普通合伙人有权在该等可分配现金收入累计达到200万元后的六十（60）日内进行分配：

（1）第一轮分配：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本轮取得的累计分配所得

金额等于截至该次分配时点其各自的全部实缴出资额；

（2）第二轮分配：如经过第一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剩余，则按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

进行分配，直至各合伙人累计分配所得金额使得其截至该次分配时点的各笔实缴出资额实现按年化8%

的单利（一年按365天计）计算的门槛回报。对于某一合伙人，其各笔实缴出资额的门槛回报的计算期间

为自其各笔实缴出资对应的实际出资到达本合伙企业募集户的到账日起至其根据第9.1.1（1）项每次取

得分配金额之日为止；

（3）第三轮分配：如经过第二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剩余，则向普通合伙人分配，直至普通

合伙人获得第二轮分配中有限合伙人所取得分配金额的25%之金额为止；

（4）第四轮分配：如经过第三轮分配后可分配现金收入仍有剩余，则20%分配给普通合伙人，80%

按照实缴出资比例向全体合伙人进行分配。

4、亏损和债务承担

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出资额为限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 普通合伙人对本合伙企业的债务

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九）退出机制：

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内，除非法律或合伙协议另有规定批准外，有限合伙人不得要求退伙、缩减认

缴出资额及/或实缴出资额。 虽有上述约定，有限合伙人可以经普通合伙人批准，以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

中的全部财产份额的方式退出本合伙企业。

普通合伙人除当然退伙情形外，除非合伙协议另有明确约定，在本合伙企业按照合伙协议约定解散

或清算之前，普通合伙人始终履行合伙协议项下的职责；在本合伙企业解散或清算之前，不要求退伙，不

转让其持有的财产份额；其自身亦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主动解散或终止。但普通合伙人按照合伙协议约定

向其关联人转让全部财产份额而退伙的除外。

（十）争议解决:

争议首先由各方友好协商解决，如无法通过友好协商解决，任何一方有权提交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并由其根据仲裁开始之日有效的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解决。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相关各方均

有约束力。除非仲裁庭有裁决，仲裁费应由败诉一方负担。败诉方还应补偿胜诉方的律师费等合理支出。

五、本次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本次实施的对外投资主要对AI及半导体产业链的相关企业进行组合投资。 通过对这些领域

的企业进行投资，公司能够充分利用其自有资金，并依托产业基金管理人的投资管理专业能力和资源优

势，进一步完善公司产业链布局，促进公司产品结构与产业技术升级。 本次对外投资将有助于实现产业

协同效应，加强与相关企业的合作，提升公司综合竞争能力。 同时，也有助于公司增强抗风险能力，推动

公司持续发展壮大。

2、本次对外投资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预计不构成重大影响，亦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全体

股东利益的情形。

3、公司本次对外投资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六、风险提示

1、公司参与投资产业基金事项具体实施情况和进度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2、合伙企业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交易方案及投资标的经营管理情况等多重因素

影响，可能存在投资回报周期长、产业链资源整合效果不及预期以及承担以出资额为限的投资损失的风

险，公司将密切关注合伙企业的经营管理状况及投资项目的实施过程，以尽可能降低投资风险。

七、其他事项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投资基金份额认购，

未在投资基金中任职。

2、在本次投资前十二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形。

3、公司对本基金的对外投资无一票否决权。

八、备查文件

1、董事长决定

2、帝奥微湖杉（嘉兴）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广州视源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证券代码：

002252

证券简称：上海莱士 公告编号：

2025-080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12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846人， 代表股份3,273,191,56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828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985,129,40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30.2201%；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842人，代表股份1,288,062,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9.6085%。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841人，代表股份807,

818,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2976%。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546,4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0083%；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839人，代表股份807,272,1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2893%。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会表

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

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9,081,952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

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北京

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25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5,314,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38%；

17,739,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19%；

13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941,5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870%；

17,739,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959%；

138,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1%；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86,853,001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3623%；

64,998,40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58%；

21,340,161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2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1,479,99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3121%；

64,998,405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462%；

21,340,161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641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3、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5,053,56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459%；

16,910,2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66%；

1,2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680,5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547%；

16,910,2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33%；

1,227,8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2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4、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5,194,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02%；

16,932,2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73%；

1,06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821,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721%；

16,932,2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960%；

1,065,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4,501,863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290%；

17,354,0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02%；

1,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128,85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864%；

17,354,00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83%；

1,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3%；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4,050,9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52%；

17,882,4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63%；

1,258,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4%；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8,677,9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306%；

17,882,4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137%；

1,258,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8%；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3,765,0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065%；

18,090,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527%；

1,33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8%；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8,392,0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5952%；

18,090,0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394%；

1,336,5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5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薪酬与考核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3,965,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126%；

18,732,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723%；

49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1%；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8,592,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200%；

18,732,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89%；

494,0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4,652,2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336%；

17,594,1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75%；

94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89%；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279,2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50%；

17,594,1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780%；

94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7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0、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未来三年（2024-2026）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5,514,52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99%；

17,341,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98%；

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90,141,5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118%；

17,341,3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467%；

33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2,416,42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3653%；

19,329,44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905%；

1,44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4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7,043,41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4282%；

19,329,441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928%；

1,445,7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9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55,365,827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554%；

16,723,6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109%；

1,10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89,992,819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933%；

16,723,640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702%；

1,102,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6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东会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安洲、盖一尘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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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股票出

售完毕暨终止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员工持股计划” ）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

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及公司第四期员

工持股计划的相关规定，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员工持股计划的持股情况概述

公司分别于2021年4月1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2021年

4月20日召开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草

案）〉 及摘要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关于〈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同意公司在股东

大会通过之日起6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完成不超过14亿元规模恒逸石化股

票的购买，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

公司分别于2021�年8月24�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第十一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议案》，对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份来源进行调整，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8月25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调整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88）。

二、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截至2021年9月24日， 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累计买入本公司股票113,754,600股，成

交金额为人民币1,393,228,332.60元，买入股票数量占2021年9月24日公司总股本的3.10%。 该计划所

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2021年9月24日起至2022年9月2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96）。

2022年9月28日，公司发布了《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锁定期届满的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98），本员工持股计划所持公司股份到期解锁日期为2022年9月23日。

2024年7月4日，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2024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2024年7月9

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议案》，同意

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5年9月23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7月10日在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上披露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延期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65）。

2025年4月18日，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召开2025年第一次持有人会议，2025年4月

22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的

议案》，同意将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6年9月23日。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2025年4月24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延长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37）。

三、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股票出售完毕及后续安排

近日， 接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的通知， 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113,

754,600股于2025年12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本的3.16%。 大宗交易的受

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员工持股计划实施期间，公司严格遵守市场交易规则，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

信息敏感期不得买卖股票的规定， 未利用任何内幕信息进行交易。 根据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的有关规

定，后续将进行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等工作，并按规定结束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25-112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

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份进展暨

权益变动达到

5%

整数倍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及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同时为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

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康地发展，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浙

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

逸投资” ）计划自2025年12月2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及股份增持专

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让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

金额不低于（含）150,000万元，不高于（含）250,000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不超过10元/股。 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暨取得金融机构股份

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2025年12月15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关于增持恒逸石化股份

比例达到5%整数倍的告知函》及《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5年12月15日，恒逸集团通过深圳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122,199,485股，增持金额为100,570.18万元（不含手

续费）；2025年12月15日，恒逸投资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大宗交易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47,

841,104股，增持金额为39,373.23万元（不含手续费）。

本次增持后，控股股东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恒逸投资持有股份情况如下：

1.以2025年12月10日总股本计算，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本次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4.72%，

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合计持股比例从50.28%增加至55.00%；

2.以2025年12月10日公司总股本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计算，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

本次合计增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15%，恒逸集团及恒逸投资合计持股比例从54.88%增加至60.03%。

现将有关增持公司股份进展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江世纪城奔竞大道353号杭州国际博览中心A座620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 浙江省萧山区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南岸明珠广场3幢2301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5年12月15日

股票简称 恒逸石化 股票代码 000703

变动类型（可多

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

（A股、B股等）

增持股数（万股） 增持比例（%）

A股 17,004.06 4.72

合 计 17,004.06 4.72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请注明）

本次增持股份的资金来源（可多选）

自有资金 (���������银行贷款 (

其他金融机构借款 □ 股东投资款 □

其他 □（请注明）

不涉及资金来源 □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万股)

占总股本比例

(%)

恒逸集团 155,493.10 43.16 167,713.05 46.55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55,493.10 43.16 167,713.05 46.55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25,633.80 7.12 30,417.91 8.44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25,633.80 7.12 30,417.91 8.44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合计持有股份 181,126.90 50.28 198,130.96 55.00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181,126.90 50.28 198,130.96 55.00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

承诺、意向、计划

是√ 否□

公司于2025年12月2日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计划暨取

得金融机构股份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111）。 恒逸集团及恒

逸投资计划自2025年12月2日起的6个月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自有资金

及股份增持专项贷款，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大宗交易及协议转

让方式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股份金额不低于（含）150,000万元，不高于（含）250,000

万元，增持价格区间为不超过10元/股。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

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

章、 规范性文件和本所业务规

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十三条的

规定， 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

权的股份

是□ 否√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说明（如适用）

本次增持是否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规定的免于要约收购的情形

是√ 否□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公司股

份的承诺

增持主体恒逸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承诺本次增

持计划将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法

律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执行。增持主体及其一致行动人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表中数据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0703

证券简称：恒逸石化 公告编号：

2025-114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

员工信托计划股票出售完毕暨终止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近日，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恒逸石化” ）接到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

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信托管理委员会” ）的通知，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

分员工信托计划（以下简称“信托计划” ）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已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现将

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信托计划的持股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4月1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恒逸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逸集团” ）的通知，

恒逸集团及其附属企业（除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外）的部分员工拟成立专项金融产品并通

过二级市场购买等方式增持公司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增持” ），本次拟增持金额合计不超过60,000万

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专

项金融产品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30）。

二、本信托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

本信托计划通过西藏信托有限公司开立证券账户， 账户名称： 西藏信托有限公司-西藏信托-泓景

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开户时间：2021年6月8日；证券账户号码：0899278947。

截至2021年9月27日，西藏信托-泓景29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已通过二级市场买入方式购入本公司

股票累计47,841,104股， 占2021年9月27日公司总股本的1.30%， 成交金额为人民币605,583,978.00

元。本信托计划已完成股票购买，该计划所购买的股票锁定期自2021年9月27日起至2022年9月26日。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信托计

划增持公司股份的完成公告》（公告编号：2021-097）。

2022年9月28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成立信托计划增持公司股

份锁定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99）， 本次信托计划所持公司股份到期解锁日期为

2022年9月26日。

2024年7月10日， 公司发布了 《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4-066），本次信托计划有效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5年9月26日。

2025年4月24日，公司发布了《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附属企业之部分员工增持计划存续期延长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5-043），本次信托计划有效期延长12个月，即延长至2026年9月26日。 存续期内，如

果本次信托计划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全部出售，本计划可提前终止。

三、本信托计划的股票出售完毕及后续安排

近日，公司接到信托管理委员会的通知，本次信托计划持有的公司股票47,841,104股于2025年12

月15日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全部出售完毕，占公司总股本的1.33%。 大宗交易的受让方为公司控股股东恒

逸集团的一致行动人杭州恒逸投资有限公司。 根据本信托计划的有关规定，后续信托管理委员会将进行

本信托计划相关资产清算和分配等工作，并按规定终止本期信托计划。

特此公告。

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证券代码：

002673

证券简称：西部证券 公告编号：

2025-098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西部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下简称“回购专户” ）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6,147,900股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的权利。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持有

股份数后4,463,433,80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拟分配现金股利

89,268,676.10元（含税）。 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鉴于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实际

参与分配的总股本*分配比例，即4,463,433,805股*0.02元/股=89,268,676.10元人民币；本次分红派

息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199724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

/总股本，即89,268,676.10元÷4,469,581,705股=0.0199724元/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

后七位）。 在保证本次分红派息实施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

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0199724元/股。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5年10月28日召开的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

议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金额未超过公司2025年中期分红安排的授权范围，故无需

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现将分红派息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授权及董事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公司于2025年5月15日召开2024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

的提案》，授权公司董事会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前提下制定公司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具体内容为：以实施权益

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扣除回购专户持有股份数后4,463,433,805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红利0.20元（含税），拟分配现金股利89,268,676.10元（含税）。 2025年第三季度公司不送

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3、自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若公司股本总

额在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变化，将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4、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方案一致。

二、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2025年第三季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6,147,900.00股后的4,

463,433,805.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0.2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

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

每10股派0.18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

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

10股补缴税款0.04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020000元；持股超过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分红派息日期

本次分红派息的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12月22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12月23日。

四、分红派息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至2025年12月22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分红派息方法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年12月23日通过股东托管证

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调整相关参数

鉴于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不参与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本次分红派息实施后除息价格计算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0.0199724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总股本，即89,268,676.10

元÷4,469,581,705股=0.0199724元/股，计算结果不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七位）。 在保证本次分红

派息实施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5年第三季度分红派息实施后的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0199724元/股。

七、有关咨询方法

咨询机构：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部

咨询地址：陕西省西安市东新街319号8幢10000室

咨询电话：029-87406171

传真电话：029-87406259

八、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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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及股份变动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

增加触及

1%

整数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2,180,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2.0962%，本次注销的股份

数量与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一致。

2.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

年12月12日办理完成。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总股本由104,000,000股减少至101,820,000

股。

3.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 公司控股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发生变化， 从61.4259%被动增加至

62.7411%，权益变动被动触及1%整数倍的要求。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实施回购股份注销导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

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1年11月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2021年12月15日召开2021年第三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以下简称“本次回购”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

工持股计划。 本次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3,

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25.00元/股。

公司于2022年2月8日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截至2022年

12月14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2,180,000股，占公司当

时总股本的2.0962%，最高成交价为18.98元/股，最低成交价为16.90元/股，成交金额40,233,873元（不

含交易费用）， 已达到股份回购方案的下限总金额，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方案已实施完毕且回购期限届

满，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基于公司2021年回购股份方案回购股份存续期限即将到期，为切实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提高公

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进一步增强投资者信心，综合考虑公司实际情况，经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同意公司对上述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变更。 具

体为：对2,180,000股已回购股份的用途进行调整，由“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变更为“用

于注销以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

前述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回购股份注销情况

本次回购注销的股份合计2,180,000股，占回购注销前公司总股本的2.0962%，本次注销的股份数

量与公司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一致。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公司本次

回购股份注销事宜已于2025年12月12日办理完成。 注销数量、完成日期、注销期限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

三、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4,000,000股减少至101,820,000股。 具体股本结构变

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注销前

注销股份数量

（股）

注销后

股份数量

（股）

占注销前

总股本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注销后

总股本比

例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29,932,364.00 28.78% 0.00 29,932,364.00 29.40%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74,067,636.00 71.22% 2,180,000.00 71,887,636.00 70.60%

股份总数 104,000,000.00 100.00% 2,180,000.00 101,820,000.00 100.00%

四、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触及1%整数倍的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王飞雪、金建林、袁隽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3,882,970股，合计持股

比例61.4259%，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控股股东王飞雪、金建林、袁隽在持有股份数量不变的

情况下，合计持股比例被动增加至62.7411%，增加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本次注销前后，公司控股股东

持有股份数量及持股比例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变动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王飞雪 24,906,513.00 23.9486% 24,906,513.00 24.4613% 0.5127%

金建林 22,778,852.00 21.9027% 22,778,852.00 22.3717% 0.4690%

袁隽 16,197,605.00 15.5746% 16,197,605.00 15.9081% 0.3335%

合计 63,882,970.00 61.4259% 63,882,970.00 62.7411% 1.3152%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控股股东持股数量变化，不涉及增持或减持情形，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影响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

五、注销回购股份对公司的影响及后续安排

本次注销回购股份事项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进行的，有

利于提升每股收益水平，提高公司股东的投资回报，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未来发展产生

重大影响，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动，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情形。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市条件，不会改变公司的上市地位。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办理变

更注册资本、修改《公司章程》、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等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注销完成确认单。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